
阳光学院图书馆成果展示厅使用申请表 

申请部门  申请时间  

用途 
 

 

使用时间  

申请人  联系方式  

系/部主任审核  

宣传部审核  

 

说明： 

1.申请部门需到学院网站“服务指南”栏目下载《阳光学院图书馆成果展示厅使用申请表》

（一式两份），由各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宣传部审批。 

2.申请部门需提前 5 个工作日递交申请。申请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；申请地点：工科综合实验

楼 A 楼 511 宣传部； 

3.申请部门需自觉爱护厅内设施，活动期间保持展示厅内整洁、干净，活动结束后需将所有

物品复原。 


